
关于南方电网电子采购交易平台服务费

代垫业务相关情况说明

各投标单位：

为规范南方电网电子采购交易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服务

费的结算与退款流程，现就贵单位员工以个人扫码方式垫付平台服

务费相关事宜，说明如下：

一、发票开具

员工个人以扫码方式为贵单位投标垫付的平台服务费，平台将

统一按投标单位名称开具发票。

二、退款路径

受平台财务管理及系统规则约束，上述代付费用不支持直接退

至员工个人微信、支付宝账户、个人银行账户，仅可退还至投标单

位对公账户。

三、后续结算

请贵单位在收到平台退还的服务费款项后，按内部财务管理制

度办理结算流程，及时将代收款项拨付至垫付员工个人账户。贵单

位属于南方电网公司内部单位的，按照内部交易工作手册做好协同

手续。

特此说明！

南方电网供应链科技（广东）有限公司

2026 年 5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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